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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

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之核查意见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五矿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鲁中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拟置入资产”），并向不

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

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就中信证券及上市公司在

本次交易中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以下简称“第三方”）的行为进行核查并发

表如下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核查

1、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的选聘

为控制本项目的法律风险，切实达到发现风险、认识风险、控制风险、提高

项目质量的目的，中信证券聘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担任本项目独立财务顾问

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同意接受中信证券之委托，在本项目中协助

独立财务顾问完成本项目所涉及法律方面的工作，包括及时就独立财务顾问所提

出的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专业意见，协助独立财务顾问完成项目的整体尽职调查工

作，协助草拟、修改、审阅独立财务顾问就本项目需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件，协助

独立财务顾问收集、整理、编制、检查本项目相关的工作底稿等。

本次聘用采用询价方式选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独立财务顾问

的法律顾问。本次聘用费用的支付具体安排为采用分期支付、银行电汇的方式。

中信证券采用自有资金支付上述费用。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费用尚未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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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的选聘

为控制本项目的财务风险，切实达到发现风险、认识风险、控制风险、提高

项目质量的目的，中信证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担

任本项目独立财务顾问的会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

同意接受中信证券之委托，在本项目中协助独立财务顾问完成本项目所涉及财务

方面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及时就独立财务顾问所提出的相关财务问题提供专业

意见，协助草拟、修改、审阅独立财务顾问就本项目需出具的相关财务文件，协

助独立财务顾问收集、整理、编制、检查本项目相关的工作底稿等。

本次聘用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选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

分所为本项目独立财务顾问的会计师。本次聘用费用的支付具体安排为采用分期

支付、银行电汇的方式。中信证券采用自有资金支付上述费用。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上述费用尚未支付。

二、上市公司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核查

中信证券对上市公司有偿聘请第三方等相关行为进行了专项核查。经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聘请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情况

如下：

1.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2.聘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

3.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的审计

机构；

4.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审计机

构及上市公司备考报表审阅机构；

5.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交易拟置出入资产的评

估机构；

6.聘请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交易拟置入出资产的评

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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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聘请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税务咨询服

务机构。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聘请行为之外，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

三、独立财务顾问内部审核程序的核查意见

为了明确中信证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提供财务、

法律分析服务的内容和要求，中信证券合规部针对不同项目类型制定了独立财务

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聘用协议的格式合同，对服务内容、收费安

排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均进行了明确约定。本项目的中信证券项目组从业务资质、

项目经验、资源配备、市场声誉以及收费标准等方面对服务机构进行综合评估后，

遴选出符合项目要求的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项目组以

合规部制定的格式合同起草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聘用

协议后，经中信证券合规部、运营部、计划财务部、项目组负责人以及投资银行

管理委员会管理层审批，由中信证券合规部对聘请流程、聘请协议等相关聘请事

项进行合规审查并由合规负责人出具合规审查意见后，中信证券与北京市嘉源律

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正式签署聘用协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市公司根据相关法

规要求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不存在

因本次重组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或个人的情况；本次重组中，除聘请北京市嘉源

律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法

律顾问及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中信证券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

三方的行为；上述情况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

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

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之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曲 达 肖 尧 卢宇轩

于志强 邱承豪 糜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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